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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1925年英国财产法是英国财产法史上的一次重要立法，它的最终完成标志着英国现代财产法体系的建
立，也标志着英国封建财产制度的真正衰亡。

这场革命性的变革开始于1840年，完成于1926年《财产法》、《土地登记法》等六部法案的施行，前
后历经85个春秋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英国改革家们探索和尝试了很多改革方案，制定了包括1862年《土地登记处法》
、1875年和
1897年《土地转让法》、1922年《财产法》在内的众多法案。
本书《1925年英国财产立法改革研究》详细地研究了这一立法过程，相信会对法律史研究和我国正在
进行的法制改革有所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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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霄，1982年1月出生，山东枣庄人。
2011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，获得博士学位，现工作于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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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   另外，信托人只是有限所有人，根据一般法律他们只享有有限权利，虽然这些权利在某些
特别的情况下可以扩展到完整地产权，但条件是他们要向受让人证明其权利扩展的合法性。
这些证明包括披露信托文件的全部内容，而披露后，因为知悉更多的细节受让人又会担心更多的问题
，比如受托人指定的程序是否合法。
当然在实践中，也可以通过邀请所有受益人加入受托的方式来实现受托权利的扩展，但这样一来，就
要有更多的人参与交易，并且受托人依然要证明整个信托的内容和真实性。
如果在一个地产权概要中披露了一项内容，比如，受让人将对过去的所有损失负责，那么，这就会导
致受让人在受让前有必要对所有交易进行调查，保证它们是正当进行的。
所以，调查权与衡平请求权在某种意义上是相互关联的，通知原则赋予了衡平权利人请求权，而也必
须赋予受让人调查权以明确此请求权会给他带来多少风险。
总之，由受托人进行的不动产转让，其成本是非常高的，而如果在地产权链中有一环有受托人的参与
也会平添调查的成本。
 以上这些考虑使不动产律师开始思考如何在不动产交易中避免信托。
最好的方法可能是设定转让信托(trust for sale)，这样信托的内容本身就包含了转让地产权。
但这个方法也存在严重问题。
虽然转让信托明确地赋予了受托人转让的权利，但这并不代表受托人就可以自由地出租、抵押或交换
；另外一个问题就是，转让信托本身也需要证明，这样一来就又回到上文讨论的调查与成本问题上了
。
当然，信托协议也可以约定受托人具有《限定继承土地法》中规定的所有权利，而对受益的权利另作
规定。
这样一来，受让人看似非常安全，但也要知道，受益人也同样可以终止受托人转让的权利。
如果受益人行使了这一权利，那么受托人转让的地产权就又有瑕疵了。
所以，单纯的转让信托根本无法避免受让人的调查成本。
 将信托排除在地产权交易之外的另一种方法是，在协议中加入曲解事实的陈述条款(recitals)，而这在
习惯中也会被双方接受。
这种情况最早出现在资金信托出借并取得土地抵押的交易中。
比如，丙和丁将一笔资金通过家产处分协议信托给甲和乙，而甲和乙将这笔钱出借给了戊，戊为得到
这笔贷款以自己的一块土地向甲和乙进行抵押。
于是甲和乙就取得了普通法上的自由继承地产权。
所以，甲和乙因为最初的资金信托而享有了地产权。
之后，戊清偿了贷款，并取回地产权。
随后，戊在正常商业条件下将土地转让给了己。
根据抵押协议的描述，甲和乙是受托人，地产权概要披露戊清偿后从受托人处取回了地产权。
但假设在这个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，则己因为接到了关于信托的通知而应对其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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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1925年英国财产立法改革研究》使用历史学的实证方法、社会学的社会群体分析方法以及经济学的
功利主义分析方法，研究了1925年英国财产法的立法过程。
《1925年英国财产立法改革研究》主要对我国两方面问题的解决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。
首先是我国土地登记制度的建立，其次是我国财产权体系的改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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